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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供应商个人信息保护隐私政策 

 

2023 年 9月 26日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21、23 楼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我行”）制定并发布《供应商个人信息保

护隐私政策》（下称“本政策”），向供应商及其有关个人（以下简称您）介绍我行

处理因供应商合作获得的相关个人信息（下称“个人信息”）的基本方针等相关内

容。 

（请贵司与我行建立合作前,充分了解本政策的内容。我行在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

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取得您的授权同意后，基于业务合作联络、供应商管理等需要，会

收集您公司内员工的个人信息。您应确保在提供有关人员的个人信息时已取得以上相关个

人的同意和授权，相关个人信息处理责任由您及您所供职的企业承担。） 

 

一、基本方针 

二、我们如何收集个人信息 

三、我行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 

四、我们如何委托处理、共享、转让、公开披露个人信息 

五、我们如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六、我们如何处理儿童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七、我们如何储存和保护个人信息 

八、您的信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转移 

九、本政策如何更新 

十、我们如何应对个人信息相关请求 

十一、如何联系我们 

 

一、基本方针 

我行充分认识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高度重视个人信息保护的应对。我行贯

彻落实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遵守本政策及我行各项规章制度，采取合适

的信息安全技术和管理措施，致力于妥善保护供应商个人信息。 

 

二、我们如何收集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

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 

我行在业务合作联络、供应商管理的必要范围内，采用合适且合法的方式获得

您的个人信息，包括个人基本资料、个人身份信息、个人教育工作信息。 

 

我行获得您的个人信息的途径： 

1.供应商引入阶段建立档案所需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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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应商在合作过程因业务联络的需要向我行提供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3.通过政府公示系统（如工商系统）等合法的公开信息渠道获得。 

 

以下情形不必征得个人信息主体的同意: 

1.我行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相关的； 

2.与国家安全、国防安全直接相关的； 

3.与公共安全、公共卫生、重大公共利益直接相关的； 

4.与犯罪侦查、起诉、审判和判决执行等直接相关的； 

5.为保护个人信息主体或他人的生命、财产等重大合法权益，但很难得到本人

同意的； 

6.供应商自行向外部公开的； 

7.根据法律法规要求签订或履行合同所必需的； 

8.合法性新闻、政府公开信息等合法公开的信息中收集到的个人信息； 

9.为检查、处理产品或服务存在的缺陷，维持产品或服务稳定运营所必需的。 

10.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我行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 

我行仅在下述使用目的必要范围内处理供应商的个人信息，不会超出该范围

使用个人信息。 

1.根据供应商管理的要求，对供应商资质进行合规性事前审查； 

2.基于业务合作的需要，用于与供应商对接人联络沟通； 

3.为履行与供应商签订的合同或法定职责、法定义务所必需； 

我行禁止以违法或不当行为或以可能诱发此风险的方法使用个人信息。 

 

四、我们如何委托处理、共享、转让、公开披露个人信息 

（一）委托处理 

“委托处理”是指个人信息处理者委托第三方按照约定的目的和方式开展的

数据处理活动。 

我行不会超出您授权同意的范围委托第三方处理您的个人信息。若因业务处

理需要出现需要委托第三方处理您的个人信息的情况，我行将通过合同等方式规

定受托者的责任和义务，确保受托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适当的信息安

全体系，落实必要的管理和技术措施，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毁损、丢失、篡改。 

 

（二）共享 

“共享”是指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其他处理者提供个人信息，且双方分别对个人

信息拥有独立控制权的过程。 

我行不会与本公司以外的公司、组织、个人分享您的个人信息，除非获得您的

明确同意。 

此外，我们可能会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按政府主管部门的强制性要求，共享

您的个人信息。 

 

（三）转让 

“转让”是指将个人信息控制权由一个控制者向另一个控制者转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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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不会将您的个人信息转让给任何公司、组织和个人，但以下情况除外： 

1.事先获得您的明示同意。 

2.在涉及合并、收购或破产清算时，若涉及个人信息转让，我行将要求对新的

持有您的个人信息的公司、组织继续受此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约束，否则我行将要

求该公司、组织重新向您征求授权同意。 

 

（四）公开披露 

“公开披露”是指向社会或不特定人群发布信息的行为。 

1.事先获得您的明示同意。 

2.在法律法规或政府主管部门的强制性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公开披露

您的个人信息。 

 

五、我们如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关于您的个人敏感信息,除基于法规或在业务必要范围内已征得供应商同意，

我行不会收集、使用或向第三方提供。 

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

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

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六、我们如何处理儿童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原则上，我行对供应商合作管理中不涉及儿童未成年人。 

我行将不满 14 周岁的任何人均视为儿童未成年人。若在供应商合作管理中

涉及收集、处理儿童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我行仅会在受到法律允许、父母或法定监

护人明确同意或者保护儿童所必要的情况下处理相关信息，若发现未事先获得父

母同意收集儿童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我行会设法尽快删除相关个人信息。 

 

七、我们如何储存和保护个人信息 

我行建立了完善的信息管理制度体系，健全的信息管理组织架构，我行采取不

低于业界普遍水平的信息安全保护措施，致力于妥善地保管和管理供应商的个人

信息，为防止信息泄露，将敏感信息与其之外的个人信息区别保管，无论记录方式

（电子或书面）如何，均会采取必要且适当的安全措施，防止信息遭到未经授权访

问、公开披露、使用、修改、损坏或丢失。 

我行在法律法规要求的期限内以及为实现本政策声明的个人信息使用目的所

必要的期限内保存个人信息。 

 

八、您的信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转移 
原则上，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将存储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因供应商合作管理等需要，我行在业务过程中所获取的供应商个人

信息，在确保个人信息主体合法个人权益及相关个人信息安全的基础上，存在限于

实现业务处理等目的所需最小范围内的出境情形，我行承诺相关出境活动不会对

供应商个人信息权益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因此，在获取您的授权同意后，在限于实现业务处理目的所需最小范围内与日

本瑞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母行”）共享。 

基础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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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境外接收方名称：日本瑞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境外接收方的联系方式：jouhou.kanri@mizuho-bk.jp； 

（3）境外接收方的处理方式：日本瑞穗银行将对供应商个人信息进行访问和

存储； 

（4）境外接收方的处理目的：出于供应商合作管理目的； 

（5） 境外第三方提供：境外接收方不会向其他第三方提供供应商等个人信息； 

（6）向境外传输的个人信息种类：个人基本资料（个人姓名、生日、性别、

国籍、住址、民族、个人电话号码、电子邮箱），个人身份信息（护照号、身份证）； 

（7）保存期限：我行只会在法律法规要求的期限内以及为实现本政策声明的

个人信息使用目的所必要的期限内保存个人信息，保存期限届满的，将采取删除个

人信息的措施或停止除存储和采取必要安全保护措施之外的处理。 

（8）向境外接收方行使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的方式和程序：可通过有业务往来

的我行经办部门垂询（+86-21-38558888），您也可以通过上述境外接收方联系方式

行使您的权利。 

我行根据《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2023/6/1起实施）与母行签订《个

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制定），确保供应商个人信息得到妥

善的保护和使用。 

 

九、本政策如何更新 

我行根据信息技术的发展及社会需求的变化等，适时更新本政策，在个人信息

处理方面，不断完善。本政策更新后，我行将及时在官网公示。 

 

十、我行如何响应个人信息的相关请求 

我行重视保护个人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我行将于三十日内响应有关个

人信息主体的权利请求：您可以向我行提出查询、提供、订正、追加、删除、停止

使用、清除、停止向第三方提供等的申请，具体请向合作对接部门垂询。 

 

十一、如何联系我们 

关于我行个人信息处理的意见或要求，我行将真诚且迅速地对应。 

关于我行个人信息处理的意见与建议，请向有业务往来的我行经办部门垂询。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21、

23楼 

电话：86-21-3855-8888 

官网：https://www.mizuhogroup.com/asia-pacific/china/cn/privacy 

 


